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護理系(科)學會組織章程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 108年 12月 18日修訂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系科學會會議 109年 11月 16日修訂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系務會議 112年 6月 15日通過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系科學會會員大會 114年 12月 24日修訂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本會訂定為「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護理系(科)學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宗旨如下:  

一、規劃和協助系(科)內舉辦提升學生之學習風氣、護理專業知識及人文素養的

活動。  

二、辦理系(科)內相關活動之策劃及推動執行，以增進系(科)同學及師生間之交

流與經驗傳承。  

三、積極參與學校內、外之活動，為系(科)爭取權利、謀取福利，並促進系(科) 

際與校際之交流。  

四、促進系(科)學生間情感，發揮團結互助精神，增進德術涵養。 

 

第二章、 會員 

第一條、凡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護理系(科)之學生並繳納會費

始為本會會員。  

第二條、 會員享有之權利： 

一、享有選舉、被選舉、罷免、提議、表決、發言等權利。 

二、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第三條、 會員之義務:  

一、依規定參與系(科)學會宣導與活動，並鼓勵自願支持學會運作繳納會費或募

款活動。 

二、依規定出席並參與相關會議。 

三、配合學會舉辦的各項活動並購買系(科)服裝等。 

 

 

 

 

 

 

 



 

第三章、 組織 

第一條、 本會之組織如下圖所示:  

 

              護理系（科）學會 

 

 

 

 

 

 

 

 

 

 

 

 

 

 

 

 

 

 
第二條、 各幹部之職掌如下: 

一、會長 

1. 統籌、策劃學年度之活動。 

2. 統籌學會之會議、會務。 

3. 對外代表本學會。 

4. 統整及反應本系(科)學生對校內、外之問題及建議。 

5. 協助各幹部間各項相關事宜之協調，維繫彼此間之互動。 

6. 接納各幹部、老師及同學對學會所提之意見，並進行可能的調整。 

7. 與各大院校聯繫及安排相關學術研討或活動。 

二、副會長 

1. 協助會長辦理本學會之會務。 

2. 會長若因公無法執行職務時，應由副會長代理。 

3. 為美宣、公關、總務、活動、場器、生輔、加冠事務之總負責人。 

系（科）主任 會長 系（科）指導老師 

副會長 

活動、美宣、公關、場器、 

總務、生輔 



4. 協助各項活動的推動與進行。 

5. 擔任學會與學校各問題之協調、溝通。 

6. 策劃幹部交接活動之行政事宜。 

三、 美宣組 

1. 負責各項活動之宣傳。 

2. 負責製作活動時之文宣海報及會場佈置。 

3. 負責學會美工用品之採買與管理 

四、 公關組 

1. 負責校外來函，賓客接待及對外聯繫相關事宜(如邀請卡、謝卡及新聞稿)。 

2. 各項活動負責洽談贊助、協調等相關事宜。 

3. 與社團、其他系科學會、校友會以及他校的聯繫。 

4. 與活動有關之公假申請。 

5. 協助各幹部相關事宜。 

五、 總務組 

1. 護理系(科)學會資金費用運作管理。 

2. 各項活動經費控管及審核學會各項費用支出。 

3. 負責會費之收取及退費。 

4. 審理各活動之預算於會議中提報通過後送交指導老師及系(科)主任同意。 

5. 負責購買護理系(科)會活動之用物。 

6. 統整會費收取名單並做公告。 

7. 於每學期末公布系(科)學會財務收支清單及金費運用情形。 

8. 負責清點會內財產以及各項活動所需器材。 

六、 活動組 

1. 協助或承辦各項康輔活動之策劃及執行。 

2. 協助辦理體育競賽活動。 

3. 負責籌備活動中各項節目，並掌控活動進行流程。 

4. 擔任活動主持人。以活動組為優先選擇，若有自願者則採用之。 

5. 協助各幹部相關事宜。 

6. 協助公關組班級宣傳。 

七、 場器組 

1. 負責舉辦活動時所需校內器材之租借。 

2. 管理學會內各項器材之使用。 

3. 負責活動場地申請及協助佈置。 

4. 協助各幹部相關事宜。 

八、 生輔組 

1. 負責活動點名。 

2. 負責活動秩序管理。 

3. 負責活動飲食訂購。 



4. 負責獎懲紀錄。 

第四章、 學會會議 

第一條、 學會幹部於每月召開至少一次例行性會議，並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會長為召集人並為主席，若無法到場與會者，需要出示證明單(事假手續於會前

完成並需經會長同意，病假於會後三天內完成請假手續)，會議內容由文書作會

議紀錄，並整理保存。 

第二條、 學會會議之職權如下: 

一、學會之各項活動及業務之運作。 

二、反應學會會務進行中之各項問題及意見。 

三、組織章程之修訂須學會幹部人數 1/2出席，出席人數之 1/2同意，經學會

指老師同意，最後由系主任經系務會議公布討論同意始生效，修訂後之內容於

修訂通過當日生效並執行。 

四、各組主席自行召集組員開會，討論各組事務,得視需要不定期召開。 

五、規範可依各屆自行調整。 

 

第五章、 經費及補助 

第一條、 本會的財務來源如下: 

一、會員所繳之會費。 

二、學校或系上之輔助。 

三、活動之收入。 

四、廠商或他人贊助。 

五、教育部之補助。 

六、存款之利息。 

第二條、 會費之收取及退費 

一、系(科)同學，於五專新生入學時收取 1,500元整、四技於新生入學時收取

1,500元整之會費、二技新生不收取系科會費。轉學生完成轉學手續後一個月內

按比例完成會費繳交，並開立收據。五專新生及四技新生系(科) 費包含系(科)

服費用。 

二、本會之會費皆須存入及出納且以護理系(科)會為護理之帳戶存摺，由本會總

務及會長負責保管。 

三、會費收入與支出明細應由總務於學期末公布在公布欄上。 

四、退、休學、轉學者自動喪失會員資格，則依據德育護理健康學院退費資格

擬定註冊日(含當日)前申請休退學，全額退費。註冊日之次日起至上課日之前一

日申請休退學，全部退費。於上課日之後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休退學，退

三分之二。於上課日之後而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休退學，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

申請休退學，退三分之一。於上課日之後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休退學，不予退



還。 

五、若活動需求，則依活動性質由該屆系科學會討論是否酌收費用。 

六、於新生註冊時繳交系(科)服費用，並套量尺寸，且不得更改，未繳交系(科) 

服費用者，不得套量，以便作業。 

第三條、 交通補助費 

一、本學會所有幹部，代表本校至外地開會，可全額補助實報實銷。 

第四條、 大護聯會 

一、本會提供會員參與大護聯會學術或體育活動之機會，學會負責支出依各屆

自訂為參賽者及工作人員之補助金額，其餘支出款項應由所有與會者平均分

擔。 

第五條、 各幹部擬定之條例 

一、 如舉辦活動，須先擬定簽呈、請款單、預算單、活動申請表，經總務、會

長審查後，向學生會、指導老師、主任呈報，通過後方可申請經費。 

二、若活動單項申請金額超過一萬元以上則需附上三家廠商之估價單。 

第六條、 行政雜支 

一、行政雜支係用於處理臨時或必要之支出，每學年以 8,000元為上限。 

二、如有超過或不足之情形，需經幹部會議討論決議，並由指導老師確認後方

可支用。 

三、行政雜支使用情形應透明管理，於學期末向會員公告。 

第六章、 正、副會長之選舉與罷免 

第一條、 正、副會長之選舉 

一、候選人之資格:  

1. 為本會之會員。 

2. 由五專三年級或二技三年級或四技二年級各班，五專、四技、二技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平均在六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平均在七十分以上各推選代表選舉。 

二、選舉辦法:  

1. 選舉人投票時，應憑本人學生證領取選票，一人一張。 

2. 投、開票所設置，票選工具之製作，由系(科)會公告與製作。 

3. 投票當日立即開票。 

4. 投票所於投票結束後，本會人員封箱候選人幹部監督，運至開票地點統一開

票。 

5. 封箱、開票及相關事宜須由監票人在旁監督。 開票結果，以獲相對最高票

者為當選人。 

6. 開票結果，以獲相對最高票者為當選人。 

7. 最高票數相同時，得以相同票數者重新投票，擇日舉行。 

8. 正、副會長之改選應於每年 12月底前完成，由當任正、副會長協力共同籌

備改選。 



9. 二技一年級、五專三年級及四技二年級各班得自願參選。 

 

第二條、 正、副會長之罷免 

一、會長之罷免順 1/2以上會員連署，由副會長加開臨時共同班會，經 2/3以

上會員出席，出席人數 3/4人通過，得罷免之。(如無人連署將採用第二條第三

項) 

二、會長被罷免時，若所剩任期不到 3個月，由副會長代理至任期結束，若所

剩任期超過 3 個月，則由副會長暫代理，三週內改選並重新組閣。 

三、若會長無法行使責任，任期結束大於 6個月則改選會長；任期小於 6個月

則於幹部中選出代理會長直至下一次會長改選。 

 

第七章、 獎勵與懲罰 

第一條、獎勵 

一、幹部策劃、參與各項活動者(加冠典禮等)，於活動結束後，可由指導老師將

表現傑出之學生名單向校方提報，以茲獎勵。 

二、學會負責人任期為一年，期間應善盡職責，表現優良者於期滿後給予記功

嘉獎。 

第二條、 懲處 

一、未盡工作職責導致學會在經費、人力及名譽上之損失、規範、勸導、提醒

未改善，依其嚴重度開除學會幹部資格，不予證書。 

二、未盡工作職責，導致學會喪失應有之資格或延誤學會活動之進行學會及會

員權益受損，依其嚴重度開除學會幹部資格，不予證書，並交與學會指導老

師，給予適當的懲處。 

三、未盡工作職責，導致錢損失或浪費公款起賠償之責，依其嚴重度開除學會

幹部資格，不予聘書。 

四、除以上懲處外，若有其他重大情節，如:盜用公款、毀壞學會之名譽等，依

校規處置。 

五、任期間，中途離職，未盡工作職責，且未找尋適當人員頂替其職務即完成

交接者，扣留證書並交由學會指導老師給予處分。 

 

第八章、 傳承會議 

第一條、 新任系(科)會於接任後，應召開幹部會議，討論下屆活動及預算規

劃，前屆會長及所有幹部務必參加。 

第二條、 當任負責人須就當年度各組之事務進行檢討，舉出優劣得失，以供新

一屆系會參考，應屆卸任系(科)會，務必盡輔導之責，將各組每年負責事務之細

節，詳細列出並提出下年度之建議。 



第三條、 本會應交接內容如下: 

一、帳冊及剩餘款項。 

二、財產清冊及清冊內所列之本會財產。 

三、存檔之各項資料如下:  

1. 活動企劃書。 

2. 各組工作內容及事項。 

3. 各組內相關物品。 

4. 各項活動辦法。 

第四條、 本組織章程經系員大會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